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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商业。

三、资产与负债

（一）资产情况

项目资产主要包括五彩世界项目物业及其附属设施等。需特别说

明的是，五彩世界项目除项目资产产权公司及两个运营公司外，涉及

13 家关联企业（具体名单可向管理人咨询），目前该等关联企业已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依法被邗江法院裁定进入合并破产程序中，其相关

资产数据未纳入本次统计范围。

根据江苏国衡中测土地房地产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出具的初

步评估报告，五彩世界项目核心资产为购物中心物业及其附属设施，

其所有权归属于扬州丰盈置业有限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4 年 7

月 31 日，主要公司资产市场价值初步评估结果如下：

1.扬州丰盈置业有限公司（项目资产所有权人）：资产市场价值

为人民币 344,577.26 万元；

2.扬州五彩世界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公司之一）：在持

续经营前提下，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其资产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1,300.73 万元；

3.扬州好彩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公司之一）：在持续经

营前提下，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其资产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1,672.08

万元。

（二）负债情况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五彩世界项目相关公司的债权申报及管理人

初步审查情况如下：

1.核心债权数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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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本次公告之日管理人初步确认债权约 30.46 亿元。

2.具体债权结构与初步确认情况

（1）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初步确认金额约 5.14 亿元；

（2）特定财产担保债权：初步确认金额约 8.48 亿元；

（3）税款债权：初步确认金额约 142 万元（未包含房地产开发

企业的土增税）；

（4）职工债权：初步确认金额约 290 万元；

（5）普通债权：初步确认金额 16.8 亿元。

3.后续说明

以上债权均为管理人初步审查结果，最终债权金额、类型及优先

级以法院裁定确认的无争议债权为准，待确认债权现已在关联公司合

并破产后依法开展审核工作，管理人后续会及时披露债权审核进展。

意向投资人如需了解具体债权明细、关联公司情况或核实数据，可与

管理人直接接洽。

四、意向投资人条件

（一）意向投资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非法人组

织或个人，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二）拥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投资，并能出具相应的资信证明

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证明或其他显示具有投

资资金实力的证明。

（三）意向投资人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

犯罪记录，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意向投资人财务状况、信用

记录等不良的，管理人有权认定意向投资人不具备资格条件。

（四）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向投资人可组成联合体，联合参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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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但需书面说明各自的角色分工，并承诺联合体成员之间承担连带

责任。联合体成员均应符合本招募公告意向投资人条件中第（一）（三）

项设定的资格条件，联合体成员中至少有一方应符合本招募公告意向

投资人条件中第（二）项设定的资格条件。

（五）如法律法规、监管政策对意向投资人的主体资格有相关规

定的，意向投资人应确保符合相关要求。

（六）管理人根据本项目工作开展的需要认为意向投资人应当符

合的其他条件。

五、招募流程

（一）报名方式及期限

1.报名方式：意向投资人应在报名期限届满前将报名参选材料现

场递交或 EMS 快递邮寄至：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京华城路 8 号五彩世

界写字楼 B 座 24 楼，联系电话：18795897589，联系人：陶律师。

2.报名期限：自本招募公告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

之日起至 2026 年 1 月 20 日止。

3.管理人或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可以延长或变更招募意向投

资人的时间。

（二）提交参选材料

意向投资人报名时，需提交如下报名材料并加盖公章或签名（一

式两份）:

1.《参与意向投资承诺书》（本公告后附模板）；

2.意向投资人简介，内容包括：投资人主体资格、股权结构、经

营范围、资金能力或融资能力等相关的优势等；

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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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权要求意向投资人赔偿损失。

1.尽调保密保证金的金额及缴纳方式

尽调保密保证金为 50 万元，意向投资人应于签署《保证金承诺

函》当日支付，保证金缴纳至：

户名：扬州丰盈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开户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广陵支行

账号：8110501013202542550

如符合资格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未进行尽调，但仍愿意参与投资

的，可直接参与。

2.尽调保密保证金的没收

意向投资人违反尽职调查保密协议义务的，管理人没收该意向投

资人缴纳的尽调保密保证金，并取消其参与意向投资人资格。

3.尽调保密保证金的使用

如后期意向投资人成为投资人的，经同意该意向投资人所缴纳的

尽调保密保证金也可直接转为其应投资的等额金额（不计息）。

4.尽调保密保证金的退还

如意向投资人未违反保密协议，管理人将在尽调结束后 7 个工作

日内无息退还尽调保密保证金。

六、投资方案

管理人要求意向投资人在提交正式投资意向申请时，须一并提供

详尽的《投资方案》。该方案应全面体现意向投资人对本项目的发展

思路、资金实力和运营能力，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一）投资总额及资金安排：明确拟投入的资金规模、资金来源、

支付节奏、使用计划及偿债方案；




















